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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勞動基準法勞動基準法勞動基準法條文修正條文修正條文修正條文修正」」」」最新修法公告最新修法公告最新修法公告最新修法公告    

2018 年 01 月 10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年 01 月 31 日總統公布，並自同年 03 月 01 日施行之

「勞動基準法條文修正」，如下表所示。 

※※※※紅色文字係修正部分紅色文字係修正部分紅色文字係修正部分紅色文字係修正部分。。。。    

修正條文修正條文修正條文修正條文 
修正前修正前修正前修正前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含含含含 2016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31日日日日總統總統總統總統公布公布公布公布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2018 年年年年 01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總統公布條文總統公布條文總統公布條文總統公布條文）））） 

第第第第 24 條條條條 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

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 

1. 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2. 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3. 依第三十二條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規定，延長工作時

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

（第 1 項） 

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

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

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

上。（第 2 項） 

前項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之計算前項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之計算前項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之計算前項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之計算，，，，四四四四

小時以內者小時以內者小時以內者小時以內者，，，，以四小時計以四小時計以四小時計以四小時計；；；；逾四小時至八逾四小時至八逾四小時至八逾四小時至八

小時以內者小時以內者小時以內者小時以內者，，，，以八小時計以八小時計以八小時計以八小時計；；；；逾八小時至十逾八小時至十逾八小時至十逾八小時至十

二小時以內者二小時以內者二小時以內者二小時以內者，，，，以十二小時計以十二小時計以十二小時計以十二小時計。（。（。（。（第第第第 3 項項項項）））） 

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

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 

1. 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2. 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3. 依第三十二條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規定，延長工作時

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

（第 1 項） 

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

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

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

上。（第 2 項） 

（（（（第第第第 3 項項項項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第第第第 32 條條條條 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

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

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

間延長之。（第 1 項） 

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

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延長之

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

（第 2 項） 

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

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

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

間延長之。（第 1 項） 

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

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延長之

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

但雇主經工會同意但雇主經工會同意但雇主經工會同意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如事業單位無工會如事業單位無工會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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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

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得將

工作時間延長之。但應於延長開始後二十

四小時內通知工會；無工會組織者，應報

當地主管機關備查。延長之工作時間，雇

主應於事後補給勞工以適當之休息。（第 3

項） 

在坑內工作之勞工，其工作時間不得延

長。但以監視為主之工作，或有前項所定

之情形者，不在此限。（第 4 項） 

者者者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經勞資會議同意後經勞資會議同意後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延長之工作時間延長之工作時間延長之工作時間延長之工作時間，，，，

一個月不得超過五十四小時一個月不得超過五十四小時一個月不得超過五十四小時一個月不得超過五十四小時，，，，每三個月不每三個月不每三個月不每三個月不

得超過一百三十八小時得超過一百三十八小時得超過一百三十八小時得超過一百三十八小時。（。（。（。（第第第第 2 項項項項）））） 

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依前項依前項依前項依前項

但書規定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但書規定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但書規定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但書規定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應報當地應報當地應報當地應報當地

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關備查。（。（。（。（第第第第 3 項項項項））））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

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得將

工作時間延長之。但應於延長開始後二十

四小時內通知工會；無工會組織者，應報

當地主管機關備查。延長之工作時間，雇

主應於事後補給勞工以適當之休息。（第 4

項） 

在坑內工作之勞工，其工作時間不得延

長。但以監視為主之工作，或有前項所定

之情形者，不在此限。（第 5 項） 

第第第第 32-1 條條條條 新新新新條條條條文文文文 雇主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使雇主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使雇主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使雇主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使

勞工延長工作時間勞工延長工作時間勞工延長工作時間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或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或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或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或使勞工於第三十六

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後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後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後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後，，，，依勞工意願選擇補依勞工意願選擇補依勞工意願選擇補依勞工意願選擇補

休並經雇主同意者休並經雇主同意者休並經雇主同意者休並經雇主同意者，，，，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

計算補休時數計算補休時數計算補休時數計算補休時數。。。。（（（（第第第第 1 項項項項）））） 

前項之補休前項之補休前項之補休前項之補休，，，，其補休期限由勞其補休期限由勞其補休期限由勞其補休期限由勞雇雙方協雇雙方協雇雙方協雇雙方協

商商商商；；；；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

數數數數，，，，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

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未發給工資未發給工資未發給工資未發給工資

者者者者，，，，依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論處依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論處依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論處依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論處。（。（。（。（第第第第 2

項項項項）））） 

第第第第 34 條條條條 勞工工作採輪班制者，其工作班次，每週

更換一次。但經勞工同意者不在此限。（第

1 項） 

依前項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續十一小

時之休息時間。（第 2 項）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前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前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前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前

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第第第第 3

項項項項）））） 

勞工工作採輪班制者，其工作班次，每週

更換一次。但經勞工同意者不在此限。（第

1 項） 

依前項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續十一小

時之休息時間。但因工作特性或特殊原但因工作特性或特殊原但因工作特性或特殊原但因工作特性或特殊原

因因因因，，，，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商請中央主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商請中央主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商請中央主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商請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者管機關公告者管機關公告者管機關公告者，，，，得變更休息時間不少於連得變更休息時間不少於連得變更休息時間不少於連得變更休息時間不少於連

續八小時續八小時續八小時續八小時。。。。（（（（第第第第 2 項項項項）））） 

雇主依前項但書規定變更休息時間者雇主依前項但書規定變更休息時間者雇主依前項但書規定變更休息時間者雇主依前項但書規定變更休息時間者，，，，應應應應

經工會同意經工會同意經工會同意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經勞經勞經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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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會議同意後資會議同意後資會議同意後資會議同意後，，，，始得為之始得為之始得為之始得為之。。。。雇主僱用勞工雇主僱用勞工雇主僱用勞工雇主僱用勞工

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應報當地主管機關應報當地主管機關應報當地主管機關

備查備查備查備查。（。（。（。（第第第第 3 項項項項）））） 

第第第第 36 條條條條 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

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第 1 項）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受前項規定之限

制： 

1. 依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變更正常工作

時間者，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

例假，每二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

有四日。 

2. 依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變更正常工作

時間者，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

例假，每八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

有十六日。 

3. 依第三十條之一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

間者，勞工每二週內至少應有二日之例

假，每四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

八日。（第 2 項） 

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

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

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使勞工

於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時數不受

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第 3 項） 

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

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第 1 項）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受前項規定之限

制： 

1. 依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變更正常工作

時間者，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

例假，每二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

有四日。 

2. 依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變更正常工作

時間者，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

例假，每八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

有十六日。 

3. 依第三十條之一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

間者，勞工每二週內至少應有二日之例

假，每四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

八日。（第 2 項） 

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

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

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

工於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時數不

受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第 3

項）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且經中央且經中央且經中央且經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得將第一項雇主得將第一項雇主得將第一項雇主得將第一項、、、、

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之例假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之例假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之例假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之例假，，，，於每於每於每於每

七日之週期內調整之七日之週期內調整之七日之週期內調整之七日之週期內調整之。。。。（（（（第第第第 4 項項項項）））） 

前項所定例假之調整前項所定例假之調整前項所定例假之調整前項所定例假之調整，，，，應經工會同意應經工會同意應經工會同意應經工會同意，，，，如如如如

事業單位無工會者事業單位無工會者事業單位無工會者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經勞資會議同意後經勞資會議同意後經勞資會議同意後，，，，

始得為之始得為之始得為之始得為之。。。。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

上者上者上者上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第第第第 5 項項項項）））） 

第第第第 37 條條條條 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

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之日指定應放假之日指定應放假之日指定應放假之日，

均應休假。（第 1 項）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前

項規定，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第

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

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指定應放假日指定應放假日指定應放假日，均

應休假。（第 1 項）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前

項規定，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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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項） 2 項） 

第第第第 38 條條條條 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

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1. 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 
2. 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 
3. 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 
4. 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 
5. 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 
6. 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

十日為止。（第 1 項） 
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

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

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第 2 項） 
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

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

休假。（第 3 項） 
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

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第 4
項） 
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

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二十

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

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第 5 項） 
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

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第 6 項）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本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本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本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本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第第第第

7 項項項項）））） 

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

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1. 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 
2. 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 
3. 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 
4. 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 
5. 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 
6. 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

十日為止。（第 1 項） 
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

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

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第 2 項） 
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

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

休假。（第 3 項） 
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

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但年度但年度但年度

終結未休之日數終結未休之日數終結未休之日數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

次一年度實施者次一年度實施者次一年度實施者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

終止仍未休之日數終止仍未休之日數終止仍未休之日數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發給工資。（。（。（。（第第第第

4 項項項項）））） 
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

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二十

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

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第 5 項） 
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

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第 6 項） 

（（（（第第第第 7 項項項項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第第第第 86 條條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八十九年

六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第三十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規定，自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 1 項）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日修正

之條文，除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自公布後八

個月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第 2 項）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五月十五日修正

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第

3 項）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本法自公布日施行本法自公布日施行本法自公布日施行。（。（。（。（第第第第 1 項項項項）））） 

本法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修正本法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修正本法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修正本法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修正

公布之第三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公布之第三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公布之第三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公布之第三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自九十自九十自九十自九十

年一月一日施行年一月一日施行年一月一日施行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修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修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修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修

正公布之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正公布之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正公布之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正公布之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自公布後八自公布後八自公布後八自公布後八

個月施行個月施行個月施行個月施行；；；；一百零四年六月三日修正公布一百零四年六月三日修正公布一百零四年六月三日修正公布一百零四年六月三日修正公布

之條文之條文之條文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一一一一

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第三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第三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第三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第三

十四條第二項施行日期十四條第二項施行日期十四條第二項施行日期十四條第二項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由行政院定之由行政院定之由行政院定之、、、、

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自一百零六年自一百零六年自一百零六年自一百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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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一日施行一月一日施行一月一日施行一月一日施行。（。（。（。（第第第第 2 項項項項））））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十日修正之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十日修正之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十日修正之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十日修正之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自一百零七年三月一日施行自一百零七年三月一日施行自一百零七年三月一日施行自一百零七年三月一日施行。（。（。（。（第第第第 3

項項項項）））） 

 

茲依 2018 年 01 月 31 日總統公布並自同年 03 月 01 日施行之現行勞動基準法（以下稱 2018

年新法），整理加班費之計算方式說明簡表如下。 

 

加班可分為正常工作時間（以下稱工作日，以 8 小時計）以外延長工時1、於內政部所定應放

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2（以下稱國定假日）工作、於

特別休假3工作、於休息日4工作，及於例假5工作。 

 

加班加班加班加班 工作日工作日工作日工作日 
國定假日國定假日國定假日國定假日、、、、 

特別休假特別休假特別休假特別休假 
休息日休息日休息日休息日 例假例假例假例假 

前 8 小時 
前 2 小時  

1 
1.34 

1+補假 
後 6 小時 1.67 

第 9～10 小時 1.34 1.34 2.67 2 

第 11～12 小時 1.67 1.67 2.67 2 

說明 

� 其費率 2018 年

新法未做修正
6。 

� 第 9～10 小時

給 1.34、第 11

小時起給 1.67。 

� 其費率 2018 年

新法未做修正。 

� 8 小時以內給 1

日工資，第 9

小時起以延長

工時（ 1.34 、

1.67）計。  

� 修法前規定，4

小時以內，以 4

小時計；以此類

推至 12 小時。 

� 2018 年新法規

定，加班時數核

實計算（刪除先

前做1給4等規

� 其費率及補假

2018 年新法未

做修正。 

� 因天災因天災因天災因天災、、、、事變或事變或事變或事變或

突發事件突發事件突發事件突發事件始得

於例假出勤，並

於事後補假 1

日，且雇主應在

                                                 
1 勞動基準法第 32條 
2 勞動基準法第 37條 
3 勞動基準法第 38條 
4 勞動基準法第 36條 
5 同前註 4 
6 2018 年新法增訂第 32-1 條，按該條規定，工作日之加班依勞工意願選擇補休並經雇主同意者，應依勞工工作
之時數計算補休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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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費率則

未做修正。7 

� 前 2 小時給

1.34、第 3～8

小時給 1.67、第

9 小 時 起 給

2.67。 

24 小時內報請

當地主管機關

核備。 

� 8 小時以內給 1

日工資，第 9

小時起給 2。 

 

                                                 
7 2018 年新法增訂第 32-1 條，按該條規定，休息日之加班依勞工意願選擇補休並經雇主同意者，應依勞工工作
之時數計算補休時數。 


